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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

关于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2022 年秋季学期教学工
作安排的通知 

城职院各办学点，校内各学院： 

我校2022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将继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

下开展，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确保教育教学质量，现就做好 

2022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原则 

      为统筹做好我校疫情防控、秋季学期开学和教学等工作，经研

究决定，我校本学期教学工作实行如期开课、正常教学的工作方

案。学校将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以及上级相关工作安排, 动态

调整教学工作方案和相关要求，如有变动将及时提前告知。 

二、严格遵守和执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

各办学点、校内各学院应根据国家及当地疫情防控相关规

定，结合上级有关部门下发的疫情防控工作管理制度文件精神，

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及省市和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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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相关工作的应急预案，安排好教学工作，确保有序、高效、高

质、保量落实 2022年秋季学期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。 

   三、开学前准备 

 （一）学生上课时间及相关要求 

    1．根据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2022—2023 学年校历安排，我校

学生于 8月29日正式上课。 

2．各办学单位不得提前开学。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暂不返校，

其具体返校时间请各办学单位结合本地本单位疫情防控的实际另

行通知。 

（二）课程教学时间安排及相关要求

本学期校本部高职教学按照校历安排开展，从8月29日（星

期一）开始按照课表和教学计划开学。各办学点可根据本单位实

际参照执行。 

如无特殊情况，从第一周（8月29日）起校本部各学院整体

采用常规教学模式，具体根据学生的返校情况，以授课班级为单

位分为以下教学模式开展：  

1．学生全部返校。如学生全部返校，则采用常规线下教学

模式。 

2．学生部分返校。如有学生因疫情等原因开学后不能按时

返校，则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教学方式（即教师在进行线下授课时

增加直播环节，直播可依托手机或电脑摄像头进行，其辅助设备

等由各开课学院自行协调解决）；待学生全部返校后恢复常规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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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教学模式。校内各开课学院应充分掌握相关不能返校学生名单

和情况，及时布置和指导本学院任课教师做好相应教学安排。 

四、开学后教学计划的执行 

     （一）各办学点和校内各学院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本学

期教学工作，不得随意变更。 

（二）任课教师须严格落实“一课两案”工作，确保所授课

程的过程性考核方案（含线上线下同步教学）科学、清晰，应切

实履行课堂考勤、课堂突发事件报告职责，将健康教育融入到课

程教学中。 

五、做好学业学分预警工作和课程重修工作 

     各办学点及校内各学院要坚持以生为本理念，对照我校学生

学籍管理规定，结合各专业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，仔细排查本办

学点（学院）各专业、各年级（含五年制高职的后二年）学生的

学业学分完成情况，认真做好学业学分预警工作。做好本办学点

（学院）未及时完成课程学业学分学生的课程重修工作。 

  六、学生外出实习、实训、采风和顶岗实习工作 

      （一）各办学点、校内各学院应当严格落实《职业学校实习

管理规定》各项要求，加强对实习单位的考察和动态监测，认真

复核实习单位资质、实习指导管理工作、实习心理辅导、实习专

业是否对口、是否存在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安排实习单位等情

况，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。 

  （二）在确保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，按教学计划开展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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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、实训、采风和顶岗实习等活动，其安排采取就近原则，不

得到中高风险地区实习、实训、采风和顶岗实习，尽可能减少省

内跨市的实习、实训、采风和顶岗实习，原则上不安排跨省域的

实习、实训、采风和顶岗实习。 

（三）各办学点、校内各学院要安排专人跟踪监督所有顶岗

实习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全面掌握学生

实习的地点、时间安排、工作生活环境、疫情防护措施等具体情

况。要督促实习单位加强对实习学生的日常管理、疫情预防教育

和生活保障，确保实习学生身体健康、生命安全。 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

2022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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